[bookmark: _Toc9601]   事项名称（拆分有业务办理项写业务办理项名称)
1、 [bookmark: _Toc26908]基本要素
（1） [bookmark: _Toc22104]事项名称：
[bookmark: _GoBack]事项名称：护士执业注册
（2） [bookmark: _Toc21165]事项编码：
[bookmark: _Toc3334]11653201MB1155901M4000123014000
（3） 事项类型：
行政许可
（4） [bookmark: _Toc7587]服务对象：自然人
（5） [bookmark: _Toc962]实施主体（主办处（科）室）：
和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（医政医管科）
（6） [bookmark: _Toc17588]办件类型：承诺件
（7） [bookmark: _Toc13915]办结时限：
法定办结时限：20工作日
承诺办结时限：1工作日
（8） [bookmark: _Toc22687]设立依据： 《护士条例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17号第七条-第十一条。《护士条例》（2008年1月31日国务院令第517号）第八条。

（9） [bookmark: _Toc3612]受理条件：1.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 2.在中等职业学校、高等学校完成教育部和卫生部规定的普通全日制3年以上的护理、助产专业课程学习，包括在教学、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，并取得相应学历证书。 3.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护士执业资格考试。 4.符合下列健康标准：无精神病史；无色盲、色弱、双耳听力障碍；无影响履行护理职责的疾病、残疾或者功能障碍。
（10） [bookmark: _Toc21243]特殊程序及期限：无
（11） [bookmark: _Toc26060]申请材料（材料名称：材料形式：材料必要性）：
(1) 成绩单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。
(2)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出具的6个月内的健康体检证明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。
(3)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（个人端提交首次注册申请后，由机构端打印）一式两份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
(4) 申请人近期小2寸免冠正面半身照片1张（与申请表同底版）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
(5) 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
(6) 护士执业注册申请，应当自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之日起3年内提出；逾期提出申请的（或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），还应当提交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学、综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（盖单位公章）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
(7) 申请人学历证书及专业学习中八个月“临床实习鉴定”（核原件、留复印件需改公章）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
(8) 医疗机构集体办理时需提交办理人员汇总表：纸质材料，申请人自备，必要。
（12） [bookmark: _Toc5307]审批结果：
1. [bookmark: _Toc28342]审批结果名称：护士执业证
2. [bookmark: _Toc5531]审批结果证件形式：证照
（13） [bookmark: _Toc1754]收费标准（无收费不填写）：
收费名称：无
收费依据：无
收费标准：无
（14） [bookmark: _Toc13320]办理地址和时间：
1. [bookmark: _Toc20913]地址：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杭州大道78号和田地区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G32号窗口
2. [bookmark: _Toc20808]时间：
周一至周五：上午10:10-14:00 下午14:30-18:40；双休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。

2、 [bookmark: _Toc12346]审批流程
（1） [bookmark: _Toc1007]流程图：[image: 护士执业注册流程图]

（2） [bookmark: _Toc23069]办理环节：
1. [bookmark: _Toc15073]窗口受理
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；要件齐全、符合法定格式；为授权新区行政审批事项；事项类型申报正确；对项目的基本信息进行初审。
负责人：阿布来提·吉力力     办理时限：0.2
2. [bookmark: _Toc29022]审核
对办理要件有效性、合法性进行审核。
负责人：吾买尔江·买提库尔班       办理时限：0.6
3. [bookmark: _Toc6468]签发
对审核合格的进行签发
负责人：阿布来提·吉力力       办理时限：0.2
3、 [bookmark: _Toc21877]办理服务
（1） [bookmark: _Toc9684]基本要求（如无特殊要求，此项不用改变）：
1. 不危害经济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；
2. 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、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；
3. 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；
4. 不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。
（2） [bookmark: _Toc14695]预约办理（如无特殊要求，此项不用改变）：
申请人在和田地区网上政务大厅中先找到需要办理的事项，熟悉了解需提供的相关材料后进行预约，最后携带相关申请材料前往（具体地点）预约办理。
（3） [bookmark: _Toc8457]咨询方式：
1. [bookmark: _Toc12735]现场咨询：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杭州大道78号和田地区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
2. [bookmark: _Toc23739]电话咨询：0903-2027896
3. [bookmark: _Toc26789]网上咨询：http://zwfw.xinjiang.gov.cn/
（4） [bookmark: _Toc5540]投诉方式：
1. [bookmark: _Toc23375][bookmark: _Toc26965]现场监督投诉：2512044     电话监督投诉：12345
2. [bookmark: _Toc2207]网上监督投诉：
进入和田地区政务大厅（http://zwfw.xinjiang.gov.cn/）首页点击咨询投诉
（5） [bookmark: _Toc23391]进程与结果查询：
1. [bookmark: _Toc27444]现场查询：
和田市北京工业园区杭州大道78号和田地区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  和田市卫健委G32号窗口
2. [bookmark: _Toc5537][bookmark: _Toc29192]电话查询：0903-2027896
3. 网上查询：
申请人进入和田地区政务大厅（http://zwfw.xinjiang.gov.cn/）后，点击“我的办件”，具体查询。
（6） [bookmark: _Toc19836]主动告知：
通过短信、电话等方式告知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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